
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73/20 號  

(供 2020 年 6 月 11 日第 4 次會議參考 ) 

 

(資料文件 ) 

 

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主旨  

 

  本文件旨在概述九龍城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下文簡稱「交

運會」 ) 於 2020 年 5 月 28 日第三次會議所討論的部分事項。有關會議之

討論詳情以最後獲交運會通過的會議記錄為準。  

 

要求檢討鐵路優先政策，保障居民選擇  

 

2.  委員要求政府重新檢討「鐵路優先政策」，避免公共交通系統向港鐵

過度傾斜依賴，並加強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溝通協調，日後在進行

交通規劃時，確保市民能在鐵路以外有其他選擇，以建立一個更健全的交

通系統，減低對鐵路的依賴，開放交通工具的市場，讓各種交通工具之間

能直接競爭及保障鐵路以外的交通工具  

 

3.  運輸署表示，香港人煙稠密，道路空間有限，需要每日為數以百萬

計乘客人次提供快捷可靠的公共交通服務。在 2019 年，鐵路網絡每日運載

逾 500 萬乘客人次，佔公共交通乘客人次總數超過 40%。發展鐵路網絡可

大大加強乘客流量，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要有此成效並不容易。其他人口密

集的城市如新加坡、東京、首爾、倫敦及紐約等，也倚重鐵路作為集體運

輸系統。  

 

4.  發展鐵路運輸不單能減低對路面交通系統的倚賴，更可紓緩道路交

通擠塞情況和減少車輛排放造成的路邊空氣污染，同時也能釋放鐵路沿線

地區的發展潛力，有利於房屋及經濟發展。政府一方面繼續採取以鐵路為

客運系統骨幹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致力建立多元化的公共交通系統。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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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會繼續密切監察目前在全港各區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務，並在有需要

時聯同公共交通營辦商推出改善措施，以配合乘客需求。現階段沒有計劃

檢視這項政策。  

 

要求政府加強規管環保斗，打擊違規擺放  

 

5.  委員表示九龍城區內經常有大廈進行維修或工程期間使用環保斗，

卻未有按運輸署制訂的《「環保斗」外觀及放置指引》放置環保斗，經常

出現違規擺放及阻礙道路的情況。委員要求政府部門提供相關投訴和執法

數字，以及涉及環保斗的交通意外資料，並要求部門引入准許證制度，以

立法形式規管環保斗的營運，以減少由環保斗引致的交通意外。  

 

6.  政府部門表示，現時地政總署和香港警務處分別根據《土地  （雜項

條文）條例》（第 28 章）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處理涉及

路旁環保斗的投訴。地政總署會引用條例採取土地管制行動，處理放置在

政府土地上而沒有對道路使用者構成迫切危險或嚴重阻礙的環保斗，香港

警務處則負責對構成迫切危險 /阻礙的個案採取即時取締行動。   

 

7.  九龍東區及西區地政處表示過往 3 年，於九龍城區內接獲共 316 宗

涉及環保斗擺放在政府土地上的投訴或轉介個案，並根據上述條例發出共

625 張通知，飭令佔用人於指定限期前停止佔用有關政府土地，而上述個案

所涉的環保斗均已遵照該條例的要求，於有關通知的指定限期前自行移

走，故没出現處方需接管及移走環保斗，以及可按該條例提出撿控的情況。

環保署表示，過去三年共接獲 5 宗有關在九龍城區內懷疑違規擺放環保斗

的投訴，主要涉及阻塞道路或非法佔用政府土地。九龍城警區過往三年，

合共接獲 128 宗與環保斗相關的投訴。全數案件於警方介入後，物主皆於

合理時間內將有關環保斗移走。而跟據記錄，九龍城警區內並沒有接獲涉

及環保斗的交通意外。警方表示未來將會繼續監察有關情況並採取合適的

執法行動。運輸署表示，過去 3 年於九龍城區內共收到 4 宗於道路上放置

環保斗的投訴，並轉交有關部門跟進。而過去 3 年在九龍城區發生涉及路

旁環保斗的交通意外宗數為 1 宗，受傷人數為 1 名。有關意外屬輕微意外，

涉及駕駛者「不專注地駕駛」，並無引致死亡或嚴重受傷。  

 

8.  此外，環保署表示，政府透過「管理路旁環保斗聯合工作小組」協

調多方行動，以加強管理和管制路旁環保斗，當中包括聘用專責的定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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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服務商，協助執法部門加快移走嚴重阻塞交通及／或對公眾構成即時危

險的環保斗。自 2017年起，工作小組針對區內擺放閒置環保斗的黑點採取

聯合執法及管理行動，以打擊胡亂在路旁擺放環保斗的不當行為，過往一

年於區內閒置環保斗的情況已有所改善，工作小組會繼續因應情況適切統

籌聯合執法及管理行動。工作小組亦已於 2019年年底委聘顧問協助環保斗

營運業界開展籌備環保斗自願管理制度的工作，現時正制訂相關的申請程

序及配套安排。工作小組會繼續研究不同選項，以提升環保斗業界的作業

水平，並按推行自願管理制度的進展與經驗，再考慮長遠是否需要引入新

的規管制度。  

 

反對政府在重新規劃何文田駕駛考試路線前  增發私人駕駛教師牌照  

 

9.  委員要求政府在重新規劃何文田駕駛考試路線前，撤回增發私人駕

駛教師牌照的決定，以及訂立駕駛考試數量配額，限制每月參加駕駛考試

的人數，以確保何文田區不會有過多駕駛考試進行，減輕交通負擔及違例

學習的問題。同時要求政府引入扣分制度，以打擊違例學習駕駛車輛的行

為，減少因而引致的交通意外。  

 

10.  運輸署表示，署方因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在 2018 年 2 月的會議

上對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的建議進行了檢討。署方在是次檢討中建議一系列

提升私人駕駛教師質素的措施，包括引進私人駕駛教師修習職前及複修課

程、私人駕駛教師必須在其提供駕駛訓練時所使用的車輛內展示駕駛教師

證等，有關措施均有助保障學習駕駛人士及遏止違法教車活動。運輸及房

屋局及運輸署已於 2020 年 4 月 24 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滙報

檢討結果並就相關議題作諮詢及討論。現時目標是在 2020 年第四季邀請公

眾申請 169 個新的私人駕駛教師執照。至於調整私人駕駛教師執照簽發機

制及提升私人駕駛教師質素的建議將透過修訂法例推行。  

 

11.  運輸署期望透過適度地增加駕駛教師的資源，穩定市場上駕駛教師

的供應，可給予學習駕駛人士更多的選擇。由於學習駕駛人士可以在公用

道路上學習駕駛，而獲簽發新駕駛教師執照人士不會全數即時投入服務，

亦非全部集中在單一地區（例如何文田區）提供駕駛訓練，相信對香港的

整體交通影響極微。署方一直密切留意何文田區駕駛訓練活動，除不時提

醒駕駛教師在公用道路上進行駕駛訓練時，務必注意附近的交通情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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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因駕駛訓練而對附近的交通情況構成壓力外，亦聯同警方打擊違法學習

駕駛行為，包括無牌教學、非學車時間學車、在禁止學習駕駛的禁區内駕

駛及學車時無掛學牌等。運輸署與警方日前在西九龍包括何文田區進行執

法，票控違規駕駛教師及學習駕駛人士。運輸署及警方重視涉及學習駕駛

的違規活動，並會繼續打擊相關罪行。  

 

12.  在近年學習駕駛需求持續處於高水平的情況下，運輸署亦在可行情

況下盡力控制何文田區三個駕駛考試中心進行的考試數目。事實上，每個

駕駛考試中心處理駕駛考試的能力亦有限。運輸署並不會單純因駕駛教師

數目的增加，而增加編配在何文田區駕駛考試中心進行考試的數目。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0 年 6 月  

 


